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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申报的定义

货物申报是指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地点，采用电子数据报关单或者纸质报关单形式，向海关
报告实际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并且接受海关审核的行为。

 

二、申报的基本要求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规范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要求：

（一） 申报主体及资质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可以自行向海关申报，也可以委托报关企业向海关申报。

 

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预先在海关依法办理登记注册。

 

办理申报手续的人员，应当是在海关备案的报关人员。

（二）申报时限



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向海关申报。

 

出口货物：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转关货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转关货物监管办法》执行。

注意：超过规定时限未向海关申报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滞报金办法》征收
滞报金。

（三）申报形式

申报采用电子数据报关单申报形式或者纸质报关单申报形式。电子数据报关单和纸质报关单均具有法律
效力。

电子数据报关单申报形式：企业通过电子系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
的要求向海关传送报关单电子数据并且备齐随附单证的申报方式。

 

纸质报关单申报形式：企业按照海关的规定填制纸质报关单，备齐随附单证，向海关当面递交的申报方
式。

企业应当以电子数据报关单形式向海关申报，与随附单证一并递交的纸质报关单的内容应当与电子数据
报关单一致；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允许先采用纸质报关单形式申报，电子数据事后补报，补报的电
子数据应当与纸质报关单内容一致。

（四）申报随附单证

合同，发票，装箱清单，提（运）单，进出口许可证件，载货清单（舱单），代理报关授权委托协议，
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进出口单证。

（五）申报日期

申报日期是指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期。

 

不论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式申报或者以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海关以接受申报数据的日期为接受申报的
日期。

以电子数据报关单形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计算机系统接受申报数据时记录的日期；

 

以纸质报关单形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接收纸质报关单并且对报关单进行登记处理的日期。

 



三、申报后续处理

（一） 海关不接受申报的情形

电子数据报关单经过海关计算机检查被退回的，视为海关不接受申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委托的
报关企业应当按照要求修改后重新申报。

（二）现场交单

海关审结电子数据报关单后，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接到海关“现场交单”
或者“放行交单”通知之日起，持打印出的纸质报关单，备齐规定的随附单证，到海关递交书面单证并
且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按照目前无纸化报关的推广范围和一体化申报模式，如无人工接单和查验的报关单，企业无须去现场提
交纸本报关。

（三）报关单修撤

海关接受进出口货物的申报后，报关单证及其内容不得修改或者撤销；符合规定情形的，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

（四）报关单证明联问题

目前，海关已全面取消为企业打印纸质报关单证明联（含用于外汇服务的报关单收、付汇证明联以及用
于加工贸易核销的海关核销联，出口退税专用的报关单证明联）。

 

相关文件链接请点击查看：

1.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9年93号丨关于取消报关单收、付汇证明联和海关核销联的公告

 

2.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6号｜关于全面取消打印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出口退税专用）的公告

 

 

四、其他申报类型

（一）提前申报

经海关批准，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可以在取得提（运）单或者载货清单（舱单）
数据后，向海关提前申报。

（二）集中申报

经海关批准，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可以自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个
月内向指定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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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运输方式申报

经电缆、管道、输送带或者其他特殊运输方式输送进出口的货物，经海关同意，可以定期向指定海关申
报。

（四）知识产权申报

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向海关如
实申报有关知识产权状况，并且提供能够证明申报内容真实的证明文件和相关单证。海关按规定实施保
护措施。

 

五、申报的其他规定

（一）自理报关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应当由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签名盖章，并
且随附有关单证。

（二）委托报关

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以委托人的名义向海关申报的，应当向海
关提交由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并且按照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办理报关手续时，应当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完整
性进行合理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1.证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的资料，包括进出口货物的品名、规格、用途、产地、贸易方式等；

2.有关进出口货物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单等商业单据；

3.进出口所需的许可证件及随附单证；

4.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进出口单证。

报关企业未对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提供情况的真实性、完整性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或者违反海关规定申
报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申报前查看货物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向海关申报前，因确定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归类等原因，可以向海关提出查
看货物或者提取货样的书面申请。海关审核同意的，派员到场实际监管并开具取样记录和取样清单。

 

提取货样后，到场监管的海关关员与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在取样记录和取样清单上签字确认。

 

提取货样的货物涉及动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其他须依法提供检疫证明的，应当在依法取得有关批准证明后



提取。

（四）补充材料

海关审核电子数据报关单时，需要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解释、说明情况或者补充
材料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在接到海关通知后及时进行说明或者提供完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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